附件3

秸秆综合利用市级第三方核查工作内容及要求

市级秸秆综合利用核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引进第三方单位开展市级核查。第三方单位要按照相关工作要求，规范、公正、透明的开展核查。
一、核查内容

（一）秸秆机械化还田情况核查。以区为单位按比例抽取乡镇、村开展核查，市属有关单位全覆盖核查（附表3-1），主要核查：

1．实施秸秆机械化还田作业的本市农机户、农机服务组织及相关企业是否与农户签作业确认单，确认单等其它还田作业台账是否齐全、规范。

2．是否公示，公示要素是否齐全。公示时间是否不少于7天，公示地点是否在作业地点所在地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栏。

3．秸秆机械化还田是否实际实施，上报面积是否属实。

（二）秸秆离田利用。根据区、市属有关单位上报的秸秆综合利用单位全面逐个进行核查（附表3-2、3-3）。主要核查：

1．申报单位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要求、是否为本市单位，收购的秸秆来源是否为本市，首次申报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环评、用地、项目审批手续等是否齐全。

2．是否与农户签订秸秆收购确认单，确认单等其他秸秆收集台账是否齐全、规范。

3．是否公示，公示要素是否齐全。公示时间是否不少于7天，公示地点是否为收集秸秆所属地村民委员会村务公开栏。

4.承诺书、秸秆出入库、生产、产品运输、销售、回款等全环节利用证明材料是否齐全。

5．按照秸秆不同利用方式、标准、生产技术实地核实申报单位利用情况、利用量，以确认申报单位上报的秸秆综合利用数量是否属实，使用是否规范。  

（三）上茬补贴资金落实情况。补贴对象是否按照政策要求落实；资金落实到位情况及拨付进度等。

二、核查方式

以实地核查与查看相关台帐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核查。核查前三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被核查单位，通知应包含核查时间、需要准备的材料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等内容。申报单位提供的核查材料统一编号、当面清点，现场核查情况需书面记录，以上所有材料需双方签字盖章、注明核查日期，如需补充提交材料，要当场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在指定日期内完成提交，逾期视作放弃，不再接收材料。

三、时间进度

1．第三方核查单位在签订核查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工作方案的编制；

2．每年11月15日前完成当年“三夏”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核查，形成核查报告； 

3．每年6月30日前完成上年“三秋”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，形成核查报告；

四、其他事项

1． 核查单位要将每次参加核查人员签到（附表3-1、3-2）、相关资料信息表（附表3-3）、现场照片等全套核查资料整理、归档，形成电子档案，与核查报告一并交于市农业农村委。

2．参与核查人员依法依规开展核查工作，应坚持公开、公正、透明的原则，认真开展工作，详细记录核查情况，不得向被核查企业收取任何费用，索要礼品、报销有关费用或提出其他与核查工作无关的要求，并在核查结果未公布前做好保密工作。

3. 核查结束后提醒被核查企业7个工作日内把“秸秆核查工作反馈表”（附表3-4）反馈至市农业农村委。

4．核查单位应对企业申报情况等涉及商业情况的信息、资料保密并将申报原始材料封存保留5年。

	附表3-1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“    ”      区还田核查情况表

	  乡  镇：
	

	序号
	村 名
	核查时间
	还田核查情况说明
	核查人员签字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
	5
	　
	　
	　
	　

	6
	　
	　
	　
	　

	备注：区为单位抽30%的乡镇，抽到的乡镇按不少于50%的村进行核查，市属有关单位100%核查。

	附表3-2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年秸秆综合利用（离田）核查签到表

	    核查时间
	　

	第三方核查单位名称
	
	参加核查人员
（签  名）
	

	核查区（市属有关单位）

名称
	　
	参加核查人员
（签  名）
	　

	核查乡镇（市属有关单位具体下属企业）名称
	　
	参加核查人员
（签  名）
	　

	秸秆综合利用
单位名称
	　
	参加人员
（签  名）
	　


附表3-3

	      年秸秆综合利用（离田）核查信息表

	秸秆综合利用单位名称
	　

	秸秆综合利用单位地址
	　

	综合利用单位联系人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核查人员
	　

	核查时间
	　

	秸秆品种
	　

	秸秆利用方式
	 饲料化
	□裹包饲料    □青贮饲料    □未加工饲料

	
	 肥料化
	□自用有机肥  □商品有机肥  □其它

	
	 基料化
	□食用菌基质料 □传统种植食用菌 □工厂化种植食用菌  □种植大球盖菇   □其它

	
	 能源化
	□生物质燃料棒  □沼气  □其它 

	
	 原料化
	□编织 □其它 

	生产规模大小
	　

	收购秸秆数量（吨）
	　

	申报秸秆利用数量（吨）
	　

	核查情况说明
	

	秸秆综合利用单位确认签字（盖章）
	　

	   备注：利用单位生产规模证明，收购、利用凭证及现场核查图片等资料随本表一起装订。


	附表3-4

秸秆核查工作反馈表

	填表单位（公章）：
	

	核查时间
	　

	第三方核查单位
	　

	参加核查人员
	　

	利用方式
	□还田             □综合利用（离田）

	利用
单位
满意度
	工作安排及时性
	□满意    □比较满意    □一般    □不满意      

	
	工作效率
	□满意    □比较满意    □一般    □不满意      

	
	核查人员工作态度
	□满意    □比较满意    □一般    □不满意      

	
	核查人员职业道德
	□满意    □比较满意    □一般    □不满意      

	核查
人员
工作
纪律
	是否索要纪念品、礼品等
	  □有      □无 

	
	是否索要礼金或有价证券等
	  □有      □无 

	
	是否要求报销个人有关费用
	  □有      □无 

	
	是否提出与核查工作无关的其他要求
	  □有      □无 

	备 注
	　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明：

此表由申报综合利用补贴单位填写并于核查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反馈至上海市农业农村委。

	通信地址：上海市大沽路100号2011室

邮    编：200003

	联系电话：23116589、231165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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